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股票代码：600319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编号：临 2025-05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司法拍卖标的为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13,192,797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 3.40%，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 10 时至 2025

年12月5日10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上述股票进行第一次网络拍

卖。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与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流拍、缴款、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司法拍卖前，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3,832,79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15%，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的非限售流通股对

应的表决权委托公司控股股东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坊市城投集团”）行使。潍坊市城投集团通过直接持股和表决权委托关系合

计控制公司 135,948,181 股普通股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6%。如本次拍

卖全部成交，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将减至 10,64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75%,潍坊市城投集团通过直接持股和表决权委托关系合计

控制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将减少至 122,755,3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66%。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2025）鲁 07 执恢 45

号]，获悉公司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因与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借



贷纠纷一案，导致公司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13,192,797 股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将被司法拍卖，现将本次司法拍卖的情况公告如下，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注 1：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股东潍坊市城投集团与公司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非限售流通股对应的表

决权委托潍坊市城投集团行使（详见公司 2021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临 2021-012 号公告）。

注 2：关于本次司法拍卖详情请见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将被司法拍卖的 13,192,797 股股份外，公司未

获悉持股 5%以上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存在其他被司法拍卖

的情况。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标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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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鉴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的公司非限售流通股对应的表

决权委托潍坊市城投集团行使。本次司法拍卖前，潍坊市城投集团通过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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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权委托关系合计控制公司 135,948,181 股普通股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6%。如本次拍卖全部成交，潍坊市城投集团通过直接持股和表决权委托关系

合计控制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将减少至 122,755,3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31.66%。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

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二）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流拍、缴

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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